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5 年港澳学生招生简章

 全国“双高校”

 全国“优质校”

 全国“双创”示范校

 全国职业院校实习管理 50 强

 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 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

 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

 全国高职院校学生发展指数 100 所优秀院校

 全国“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产教融合促进计划建设院校

 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

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单位

 与同济大学合作共建“福州同济技术转移创新中心”“福州同济

跨企业技术服务中心”“福州同济职业教育师资培育基地”



第一部分 学校概况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是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教育部备案，由福州市人民

政府举办的全日制高等职业学校。学校坐落于福州市大学城。学校现有智能工程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交通工程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文化旅游

学院、商学院、特殊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 13个教学机构。学校面向本

省及浙江、海南、江西、安徽、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河南、山西、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 17个省、自治区招生，招生专业 41个（动态调

整）。近五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平均达 98%以上，用人单位满意率达 98%以上。

学校通过国家级“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终期验收。荣获首轮全国高职高专

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福建省

示范性现代高等职业院校，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单位，连续五届获评福建省文明

校园。荣获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

色典型经验高校，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全国职业院校实习管理50强，全国毕

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入选全国高职院校学生发展指数100所优秀院校，全国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第六、七届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单位，全

国智能供应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副理事长单位，全国土木工程双碳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副理事长单位，第七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奖”。全省党建工

作示范培育创建高校。2个党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1个标杆院系、

5个样板支部和2个“双带头人”教师支部工作室被列为省级培育对象。连续13
年获得福建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团体优胜奖，2017、2018、2019年并列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第16、19、26名。2022年8月，荣获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云计算赛项银牌。在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福建省大学

生职业规划大赛等就业创业竞赛中成绩位居全省高职院校前列，入选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单位、中国高校众创空间联盟单位，在全国深化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典型案例”一

等奖，获评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学校代表福建省职业院校

在教育部就业工作座谈会上作典型经验交流发言，受邀出席福建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改革新闻发布会分享就业创业经验做法。

学校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区域与自身优势，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

入选鲁班工坊建设联盟成员单位。获批普通国际生及港澳台地区专科学生招生资

质，招收来自“一带一路”及非洲等15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涵盖国际商务、计算

机网络技术等12个专业。与尼日利亚、埃及等“一带一路”国家建设4个“海丝

学院”；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高校合作开设海外“鲁

班学院”或分校，合作招收培养无人机、电子商务等专业人才。与新西兰、印度

尼西亚、泰国等国家高校共建“文儒书院”，开展师生短期互访、中文+职业技

能短期培训等交流与合作。获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中泰职业技术

教育国际合作突出贡献奖”。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2个专业入选教育部中德

先进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与冠捷、六和等台资企业合作共建产业学院，推动两岸

职教资源融合发展。



第二部分 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序号 二级学院 专业名称 学费
（元/年）

住宿费
（元/年） 层

次

4 人间 6 人间 8人间

1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9000

1300
元

970
元

650
元

专
科

2 计算机网络技术 6000

3 云计算技术应用 6000

4 智能互联网络技术 6000

5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6000

6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6000

7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6000

8

智能工程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6000

9 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 6000

10 工业机器人技术 6000

11 无人机应用技术 6000

12

建筑工程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6000

13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6000

14 建设工程管理 6000

15 工程造价 6000

16 电梯工程技术 6000

17 智能建造技术 6000

18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设备技术 6000

19 数控技术 6000

20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6000

21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6000

22

交通工程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6000

23 城市轨道车辆应用技术 6000

24 汽车智能技术 6000

25 新能源汽车技术 6000

2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6000

27 空中乘务 6000

28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6000

29

商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6000

30 财富管理 6000

31 市场营销 6000

32 现代物流管理 6000

33 电子商务 6000

34 跨境电子商务 6000

35

文化旅游学院

广告艺术设计 6000

36 会展策划与管理 6000

37 旅游管理 6000

38 室内艺术设计 7200

39 餐饮智能管理 6000

40 艺术设计 7200



第三部分 奖学金

港澳学生入学就读期间可申请教育部港澳学生奖学金以及校内其他各类优

秀学生奖学金。

第四部分 入学申请资格

一、具有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

民居住证》；

二、拥护祖国统一、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三、年龄不超过30周岁；

四、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文化程度；

第五部分 申请材料

一、有效的身份证件正反面，《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

住证》和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

二、往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书扫描件；应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就读学

校开具的应届毕业生预毕业证明或在学证明扫描件，证明上应注明学籍号；

三、《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自主招生招收港澳学生报名表》（附件）；

四、若有中学阶段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兴趣特长，请附获奖证书影印

本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部分 考核及录取

二、初审：我校将对申请人报名资格和报名材料进行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

查的学生，需接受我校线上面试

一、材料发送：考生于2025年6月30日前将申请材料扫描件或电子版发送至

指定邮箱1210864454@qq.com，邮件主题：姓名+联系电话。

。

三、面试：我校将通过邮件和电话形式通知面试时间和面试具体安排。

四、录取：我校将根据面试成绩、全国联考成绩等进行综合评定，择优录取；

录取结果通过学校网站发布后，并寄发录取通知书；学生持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

到，办理入学、注册等相关手续。

第七部分 其他

一、培养形式：港澳学生皆并入大陆统招生共同培养。

二、入学与在校管理：港澳学生学籍由学校注册并统一管理。港澳学生转专

业、转学、退学、休学、复学等事宜参照学校内地（祖国大陆）学生的相关规定。

三、证书种类：学习期满，修完规定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者颁发福州职业

技术学院专科毕业证书。

四、联系方式：郑老师，电话：0591-83760941，邮箱：1210864454@qq.com



第八部分 校园环境

一、校园景观



二、校园文化



三、教学设施



附件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自主招生招收

港澳学生报名表
姓名 性别

（照片粘贴处）

出生年月 籍贯

港澳居民

身份证号

通行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家庭住址

专业志愿（1 个）

教育背景

学历 起止时间 学校 职务 专业（如有）

家庭主要成员

姓名 性别
与本人

关系
出生年月 现工作单位及任职情况

个人陈述

（字数控制在 1000 字之内）



签名：

奖惩情况

备注

1、照片处用彩色电子照片粘贴

2、联系电话需保持畅通，能及时接收电话、收发短信

3、本表为必填表格。填写后电子版发送到邮箱：1210864454@qq.com


